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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1月 

 

日本会计・税务实务资讯 

题目： 对国外经营者的免税制度特例等的修订 

【简要】 

国外经营者过去通过利用国外经营者的特性，能够实现的部分税收规避将被调整。从税收公平性的角度出

发，将进行以下修订。 

（1） 国外经营者“根据特定期间课税销售额免除纳税义务的特例”的修订； 

（2） 外国法人在日本国内开展经营活动时的纳税义务免除特例的修订； 

（3） “特定新设立法人纳税义务免除特例”中关于判定对象的金额标准的修订； 

（4） 对不拥有常设机构的国外经营者的简易课税制度及 20%特例的适用范围的修订； 

适用开始日：自 2024 年 10 月 1 日以后的课税期间起适用。 

【内容】 

I. 国外经营者“根据特定期间课税销售额免除纳税义务的特例”的修订 

即使基准期间的课税销售额不超过 1,000 万日元，但如果特定期间（注 1）的课税销售额超过 1,000 万日元，

则不适用消费税纳税义务的免除。对于特定期间是否超过 1,000 万日元的判定，除了依据课税销售额外，也

可以根据工资等支付金额的总额进行判定。 

根据本次修订，针对国外经营者，“特定期间”（注 1）是否超过 1,000 万日元的判定将不能依据工资等支付金

额的总额进行。因此，对于国外经营者来说，如果“特定期间”的课税销售额超过 1,000 万日元，则无论工

资等支付金额的总额如何，其消费税纳税义务都不能被免除。 

 对于“特定期间”是否超过 1,000 万日元的判定 

日本国内经营者 日本国外经营者 

课税销售收入 工资等支付的合计

额 

课税销售收入 工资等支付的合计

额 

修订前 ○ ○ ○ ○ 
修订后 ○ ○ ○ × 

（注 1）“特定期间”是指以下期间： 

✓ 个人经营者：当年的上一年的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的期间。 

✓ 法人：原则上，是指该事业年度的前一事业年度开始日起的 6 个月期间。 

 

II. 外国法人在日本国内开展经营活动时的纳税义务免除特例的修订 

对于没有基准期间的法人，如果其在事业年度开始日的资本金或出资金额达到 1,000 万日元或以上，则该事

业年度内各课税期间的纳税义务不予免除。此外，即使资本金或出资金额低于 1,000 万日元，但若其在事业

年度开始日满足以下第 III 项所述特定新设立法人的条件，则该事业年度内各课税期间的纳税义务同样不予免

除。 

根据本次修订，若有基准期间的外国法人在该基准期间末的次日之后，开始在日本境内从事与课税资产转让

等相关的业务，则该事业年度将被视为没有基准期间。 

因此，如果在该事业年度开始日的资本金或出资金额达到 1,000 万日元或以上，或者资本金或出资金额低于

1,000 万日元但满足以下第 III 项特定新设立法人的条件，则该事业年度内的各课税期间将不适用纳税义务免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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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特定新设立法人纳税义务免除特例”中关于判定对象的金额标准的修订 

对于没有基准期间且在事业年度开始日资本金或出资金额低于 1,000 万日元的法人（新设立法人）中，同时

符合以下①和②条件的法人（特定新设立法人），其在没有基准期间的事业年度内各课税期间的课税资产转让

等，将不适用纳税义务免除。 

① 在没有基准期间的事业年度开始日，若该新设立法人超过 50%的股份被他人直接或间接持有，或

在特定情况下被他人控制，则符合特定条件。 

② 对于符合上述①中特定条件的判断方法中涉及的他人及与该他人存在一定特殊关系的法人中的任

意一方（判定对象），在该新设立法人的相当于其基准期间的期间内，其（在国内的）课税销售额

超过 5 亿日元。 

根据本次修订，对于上述②的要件，如果“判定对象者”在“相当于其基准期间的期间”内的课税销售额超

过 5 亿日元，或者包括国外在内的销售金额、收入金额以及其他收益金额的总额超过 50 亿日元，则符合条

件。 

IV. 对不拥有常设机构的国外经营者的简易课税制度及 20%特例的适用范围的修订 

在该课税期间的开始日没有常设机构（PE）的国外经营者，将无法适用简易课税制度及针对小规模经营者的

税额抵扣负担减轻措施（20%特例）。 

i. 简易课税制度的适用的具体示例（决算期为 3 月末的外国法人设立常设机构（PE）的案例） 

 

※ 如果在事业年度中途没有常设机构（PE）的外国法人设立了常设机构（PE），则该法人的事业年度将在

设立常设机构（PE）当天的前一天结束，并从次日开始新的事业年度。 

ii. 20%特例适用的具体示例（决算期为 3 月末的外国法人不再设立常设机构（PE）的案例） 

 

※如果设有常设机构（PE）的外国法人在事业年度中途不再拥有常设机构（PE），则该法人的事业年度将在

不再拥有常设机构（PE）当天结束，并从次日开始新的事业年度。 

 


